
法規名稱：(廢)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台南分局辦事細則

廢止日期：民國 89 年 06 月 07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據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所屬各分局組織通則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臺南分局 (以下簡稱本分局) 局務之處理，除法令別有

規定外，悉依照本細則行之。
 

   第 二 章 職掌
 

第 3 條
 

本分局分局長綜理分局業務，副分局襄理分局業務，並設左列各課室：

一、第一課。

二、第二課。

三、第三課。

四、第四課。

五、第五課。

六、第六課。

七、會計室。

八、人事室。
 

第 4 條
 

第一課課長承分局長之命綜理課務，並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農產品檢驗執行事項。

二、關於動植物檢疫執行事項。

三、關於專案案件處理及檢驗 (疫) 事項。

四、關於委託試驗及特約檢驗執行事項。

五、關於動植物檢疫證明書之副署。

六、關於產品品質檢驗或外觀檢查、處不合格品之處理事項。

七、關於農產品集貨場及輸入雛自行隔離場所之審查、登記、管理及技

    術員輔導考核事項。

八、關於檢驗 (疫) 技術、法規、標準之研究與建議改進事項。

九、關於進出口農產品及動植物業者查詢檢驗 (疫) 問題答復事項。

十、關於檢驗 (疫) 物品標本之採製與資料蒐集，整理事項。

十一、關於檢驗器材之籌劃、添置、維護、保管事項。

十二、關於本課主管之工作計劃、報表、與文書等處理暨分局長臨時交辦

      事項。
 

第 5 條
 

第二課課長承分局長之命綜理課務，並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農產加工品及畜水產品檢驗執行事項。

二、關於專案案件處理及檢驗事項。



三、關於委託試驗及特約檢驗事項。

四、關於有關工廠之品質管制調查追查及產品抽驗事項。

五、關於分等檢驗工廠品質檢驗報告表審核抽查及缺點輔導改進事項。

六、關於檢 (試) 驗資料之蒐集、整理、統計、分析事項。

七、關於檢 (試) 驗技術、法規、標準之研究，及建議改進事項。

八、關於品質檢驗或外觀檢查、處不合格品之處理事項。

九、關於農產加工品及畜水產品檢驗與品質管制廠商諮詢答復事項。

十、關於檢 (試) 驗器材籌劃、添置、維護、保管事項。

十一、關於本課主管之工作計畫，報表與文書等處理暨分局長臨時交辦事

      項。
 

第 6 條
 

第三課課長承分局長之命綜理課務，並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內外銷紡織、化工及礦產品檢驗執行事項。

二、關於專案案件處理及檢驗事項。

三、關於委託試驗及特約檢驗事項。

四、關於有關工廠之品質管制調查追查及產品抽驗事項。

五、關於分等檢驗工廠品質檢驗報告表審核抽查及缺點輔導改進事項。

六、關於檢 (試) 驗資料之蒐集、整理、統計、分析事項。

七、關於檢 (試) 驗技術、法規、標準之研究，及建議改進事項。

八、關於品質檢驗或外觀檢查、處不合格品之處理事項。

九、關於紡織、化工及礦產品檢驗與品質管制廠商諮詢答復事項。

十、關於檢 (試) 驗器材籌劃、添置、維護、保管事項。

十一、關於本課主管之工作計畫，報表與文書等處理暨分局長臨時交辦事

      項。
 

第 7 條
 

第四課課長承分局長之命綜理課務，並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內外銷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檢驗之執行事項。

二、關於專案案件處理及檢驗事項。

三、關於委託試驗及特約檢驗事項。

四、關於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品質檢驗及外觀檢查、不合格品之處理事

    項。

五、關於有關工廠之品質管制調查、追查、產品抽驗及技術輔導事項。

六、關於分等檢驗工廠檢驗紀錄表之審核抽查及缺點輔導改進事項。

七、關於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檢驗與品質管制廠商諮詢答復事項。

八、關於各類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檢 (試) 驗資料之蒐集、整理、統計

    分析事項。

九、關於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檢 (試) 驗技術、法規、標準之研究、與

    建議改進事項。

十、關於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檢 (試) 驗器材之籌劃、添置、維護與保

    管事項。

十一、關於本課主管之工作計畫、報表與文書等處理暨分局長臨時交辦事

      項。
 

第 8 條
 

第五課課長承分局長之命綜理課務，並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受理商品報驗及委託試驗事項。

二、關於檢驗商品核發各項證書與不合格通知書及單、照、證書之保管事



    項。

三、關於檢驗行政違規案件之調查處理事項。

四、關於檢驗規費之核計征收及催繳事項。

五、關於檢驗標識之領取、管理、分配與使用統計事項。

六、關於輸出物品產地證明及查驗事項。

七、關於報驗發證資料，各種檢驗物品市價及檢驗 (疫) 費率資料之調查

    、蒐集、整理、分析與建議事項。

八、關於檢驗行政之研究改進及建議事項。

九、關於樣品保管事項。

十、關於本課主管工作計畫、報告及報表、文稿之撰擬、收發、登記暨分

    局長臨時交辦事項。
 

第 9 條
 

第六課課長承分局長之命綜理課務，並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二、關於文書總收發及議事紀錄事項。

三、關於檔案管理事項。

四、關於公文繕校事項。

五、關於集會管理事項 (包括慶典集會佈置) 。

六、關於公用物品之請購、採辦、保管、出納事項。

七、關於公有財物之登記、保管、養護事項。

八、關於車輛管理及油料保管、領發事項。

九、關於員工實物配給申請與發給事項。

十、關於工友 (技工、司機) 之分配、調度、管理及考勤事項。

十一、關於勞工保險之辦理事項。

十二、關於員工薪津表之編造、發放及法定稅捐、保險費之扣繳事項。

十三、關於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之出納、保管、登記事項。

十四、關於公有房舍 (倉庫、職員宿舍) 之管理、修繕、分配及環境衛生

      之整理與災害處理事項。

十五、關於事務計畫及營繕工程設計事項。

十六、關於民防業事項。

十七、關於不屬於其他課室及對外連絡事項與分局長臨時交辦事項。
 

第 10 條
 

會計室主任承分局長之命，兼受上級會計機構之指揮監督，綜理室務，並

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本室會計人員之職位分類、任免、遷調、考核之擬議事項。

二、關於歲入 (出) 概算、預算之彙編及分月預算決算書表之編製事項。

三、關於會計統計業務之策劃推進及制度之研究改進與建議事項。

四、關於預算執行之審核、控制及登記事項。

五、關於預算追加 (減) 及流用之擬議、彙編事項。

六、關於歲入 (出) 預算資料之蒐集，調查及預算執行配合計畫進度情形

    之查核、擬議事項。

七、關於各種收支憑證之審核與登記及會計憑證及付款憑單之編製事項。

八、關於財務上增進效能之研究建議及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擬議事項。

九、關於現金、財產、物料之查核事項。

十、關於營繕工程、財物購置、變賣、移轉之查核、一定金額之監標、監

    驗事項。



十一、關於會計簿籍之登記、結算、整理與會計報告之編製事項。

十二、關於會計簿籍、憑證、報表及資料之整理保管事項。

十三、關於統計資料調查、蒐集、整理、分析、保管及報表編製、圖表設

      計、繪製事項。

十四、關於會計、統計工作計晝、報告及文稿之撰擬、收發、登記暨上級

      臨時交辦事項。
 

第 11 條
 

人事室主任承分局長之命，兼受上級人事機構之指揮監督，綜理室務，並

督率所屬辦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人事規章及人事革新之研究建議事項。

二、關於組織、編制、辦事細則及分層負責之研擬事項。

三、關於職務分類之推行暨職位管理之擬議事項。

四、關於任、免、遷調及俸階之核擬事項。

五、關於銓審 (動態) 、試用 (見習) 案件之查催、核擬事項。

六、關於考試、訓練、進修、考察、研習 (實習) 事宜及出入境案件之擬

    辦事項。

七、關於考績 (考成) 暨獎懲案件之核擬事項。

八、關於退休、撫卹、資遣及待命進修案件之審擬與員工福利互助之規劃

    事項。

九、關於職員違法失職案件之調查、擬議事項。

十、關於平時考核 (差假勤惰、工作、品德生活考核) 之執行、核擬事項

    。

十一、關於公務人員保險之擬辦事項。

十二、關於實物配給及各項補助費之審核事項。

十三、關於動員月會、各種紀念節日及變更辦公時間擬議與職員值日編排

      通知事項。

十四、關於人事資料之登記及人事調查、統計資料之蒐集、編存事項。

十五、關於人事表報之編報及人事證明書類之核發事項。

十六、關於人事工作計畫、報告與文稿之撰擬、收發、登記暨上級臨時交

      辦事項。
 

第 12 條
 

人事室副主任承分局長之命及上級人事查核機構之指揮監督、辦理有關人

事查核事項。
 

第 13 條
 

為應產地檢驗業務之需要，本分局得設置嘉義，斗六辦事處。主任各一人

 (技正兼) 承分局長之命辦理各該地區有關報驗及檢驗事項。其所需人員

由本分局法定編制員額內調配，並受有關課室之業務指導。
 

   第 三 章 權責
 

第 14 條
 

分局長職責如左：

一、關於上級機關與本分局權責劃分規定事項暨本分局分層負責授權事項

    。

二、關於各課、室工作之指揮監督及考核事項。

三、關於組織、編制修訂之建議事項。



四、關於編制預算、概算之提示及變更或追加預算事項。

五、關於擬定有關規章及對外訂立契約原則之提示及核定與核轉事項。

六、關於施政 (工作) 計畫、工作報告之提示與核定事項。

七、關於各級人員任免、遷調、考績、獎懲、退休、資遣、撫卹、僱用、

    解僱案之核定與核轉事項。

八、關於各課、室職位、業務之分配、調整及公務歧見之裁決事項。

九、關於重要會議之主持事項。

十、關於重要公文、文稿 (來函) 之批閱、核事項。

十一、關於臨時發生重大案件，緊急措施之裁定事項。

十二、關於業務重要原則之指示與核定事項。

十三、關於上級機關交辦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本分局重要事項。
 

第 15 條
 

副分局長職責如左：

一、關於襄助分局長對各課室推行業務之督導事項。

二、關於分局長指定代行之事項。

三、關於各項證書之簽發事項。

四、關於分局施政計畫、工作報告及重要措施之參與事項。

五、關於分局長差假時代行局務事項。

六、關於會議之參加 (主持) 及代表分局長出席事項。

七、關於分局長交議、交辦事項。

八、其他有關重要公務之贊襄、建議事項。
 

第 16 條
 

秘書職責如左：

一、關於綜核文稿事項。

二、關於各項證書之簽發事項。

三、關於施政計畫、工作報告之彙編或審議事項。

四、關於課室間業務之連繫、協調事項。

五、關於於文、電及機密文件之撰擬及文書改革計畫之推行事項。

六、關於本分局會議案執行情形之洽詢、彙編事項。

七、關於業務上重大案件向分局提報事項。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7 條
 

課長、主任職責如左：

一、關於本單位工作、指揮監督事項。

二、關於本單位員工工作之分配及調整事項。

三、關於本單位員工之督導、考核與獎懲案之擬議事項。

四、關於本分局分層負責規定由課、室主管決定 (行) 事項。

五、關於主管業務紀錄文稿之審核，各種工作計畫、報告之編撰及重要文

    稿之撰擬事項。

六、關於參加本分局或奉派代表本分局出席各種會議事項。

七、關於本單位預算內經費之提請事項。

八、關於職責上應向分局長提報事項。
 

第 18 條
 

專員、技正、技士、課員、技左、辦事員、書記等各承主管之命，辦理「



職位說明」所載各項公務，並就其所承辦事項負其責任。
 

   第 四 章 人事管理
 

第 19 條
 

本分局職員應恪遵公務員服務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與革新指示。
 

第 20 條
 

本分局職員應依照規定時間辦公，並須親自簽到 (退) ，不得遲到早退。
 

第 21 條
 

本分局職員所辦公務，應按日登記「工作登記簿」或「公文承辦簿」，於

次月三日前送請主管核評，以作考核依據。
 

第 22 條
 

本分局主官 (管) 對屬員之平時生活素行，應嚴密查察，依據有關各項革

新政風之要求，加強考核，並將所得品德生活優 (劣) 資料登入考核冊，

密送人事室登記。
 

第 23 條
 

本分局員工向上級有所報告時，應按級陳轉，其奉命直接陳述者，不在此

限。
 

第 24 條
 

本分局職員請 (休) 假，應依照規定辦理。
 

第 25 條
 

本分局值日及經指定加班工作人員，於各種例假期內仍須照常辦公。有關

值日規定，詳本分局值日人員應遵守事項。
 

   第 五 章 文書處理
 

第 26 條
 

本分局處理公文人員應遵照下列事項：

一、公文製作要符合「簡、淺、明、確」的要求。

二、公文結構，採取「主旨」「說明」「辦法」 (或建議) 三段式加以活

    用。

三、公文文字儘量改用語體文，加註標點符號，並採條例式。

四、公文內容應簡明扼要，語氣要肯定，用詞要堅定。

五、一般公文，一律用「函」或「書函」行文。

六、儘量利用電話紀錄方式處理公務。
 

第 27 條
 

本分局職員，對於其經辦公文或公務，須嚴守機密，不得有所洩漏或遺失

。
 

第 28 條
 

本分局公文收發，使用公文登記表，分甲、乙、丙、丁、戊五聯，均由總

收發複寫，甲表為公文登記查詢之主表，在辦理期間，按查詢日程催查及

紀錄公文各項進度，以代替各單位送文、送會、移交、退文、陳核 (判)

、交繕、送檔等簿冊之用。



乙表為代替收發文簿之用。

丙表為在辦理期間附於公文上，為承辦員及各級主管查考待辦日期之用。

丁表為代替本分局收發文簿之用。戊表為檔案之用。
 

第 29 條
 

本分局收發人員除注意例行簽收等事項外須注意下列各項：

一、凡附有現金、支票、匯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公文，應即送出納在來文

    註明或掣給收據，然後再行分辦。

二、如來文封套上未註明密件，拆封後始發覺為密件者，仍依密件處理。
 

第 30 條
 

課、室收發人員，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收發人員點收清楚來文後，在甲表或送件簿上簽收。

二、公文登記表登記後，應將乙表按單位收發文號放入文盒中，並將甲、

    丙表附予來文上送請承辦員在甲表上簽收後收回。

三、各單位移交或送會時，單位收發員應于甲、乙、丙三表「承辦員」欄

    之次一行，填明移往送會單位之名稱，並在同行左邊註明移交日期，

    甲、丙隨文附送，經受移或受會單位在甲表簽收後收回。

四、創稿文件，視同來文，仍按一般程序使用公文表登記。

五、存後提辦或移回重辦，應檢出原公文登記表，於原承辦員之次一行填

    入重交日期後由「承辦員」簽名，並于甲表考備欄內，註明提辦或重

    辦日期後按規定手續送承辦員辦理。

六、存查案件，應于甲表之結案日期欄內，註明存查日期，並予「處理內

    容」欄內註一「存」字送檔案人員，點收歸檔。

七、先行復知文件，按照創稿文件處理程序辦理
 

第 31 條
 

發文人員應完成審查附件、掛號、印章、繕寫信封後依照公文性質緩急分

別以專送、掛號、限時快送、航掛等方式寄送。
 

第 32 條
 

公文處理時限以不超過左列時間為原則：

一、最速件隨到隨辦。

二、速件不超過三天。

三、普通件不超過六天。

四、人民申請有關技術性或專業性案件，其辦理過程在七天以上者，其時

    限另定之。
 

第 33 條
 

各課、室承辦之文件，如案情複雜，須經詳細審核磋商或查考複雜之前案

，以及來文定有答覆之期限，而不能如前條規定時限內辦出者，得按左列

展期之規定辦理：

一、超過規定時間一倍以內者，可由課、室主管核定。

二、超過規定時限一倍以上者，應簽請分局長核定。

三、來文定有答覆期限，因故不能按期辦出者，應先協調函知來文單位。
 

第 34 條
 

各課、室收發人員應根據現用五聯公文登記表之使用方法認真催查，另由

分局長指定專人切實辦理公文查詢，以免延誤。



第 35 條
 

檔案管理悉依「事務管理規則」內有關檔案管理規定辦理，有關內部作業

，由第六課自行訂定。
 

第 36 條
 

機密文件處理規定如下：

一、凡文件封套有分局長親啟及機密字樣者，作密件論。

二、收到秘密文件，應于密件收文簿上，編號登記，原封送分局長拆閱。

三、密件稿由承辦人員親送核判。

四、密件由承辦員親自監視，俟繕寫 (打印) 完畢， (文字較少者宜由承

    辦人自繕) ，由承辦人校對，送印、密封後交收發人員登記發文，原

    稿收回密存，並依規定程序歸檔。至繕寫 (打印) 時所有廢紙及油印

    臘紙，亦應由承辦人員負責收回銷燬。
 

   第 六 章 財務管理
 

第 37 條
 

本分局歲出歲入預算，由會計室依據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與年度施政計畫，

暨各課、室提供之資料與分局長指示彙編之。

決算依據有關法令規定及年度施政計畫成果並按年終收支實況彙編之。
 

第 38 條
 

款項收支，由會計室審核憑證，編製傳票陳分局長核定送第六課出納人員

收支登賬，債權人領款時，應在傳票上加蓋與原始憑證相同之印章，並由

第六課出納人員在上項傳票或付款憑單內，加蓋「付訖」之印戳後，填制

現金結存日報表，連同原始憑證一併送還會計室登帳，會計室應定期或不

定期抽查庫存現金。
 

第 39 條
 

員工薪津由第六課出納人員，依據員工異動通知單編製清冊，職員送人事

室，工友送第六課核對後，再送會計室分別審核，陳分局長核定後，交會

計室編製傳票或付款憑單送第六課出納人員轉發，並扣繳法定稅捐。
 

第 40 條
 

所有銀行往來對賬單，由第六課出納人員負責核對，如有差額，應在對賬

單內詳細註明原因，至與財政部支付處對賬單，由會計室負責核對。
 

第 41 條
 

每月收支款項，依照現行會計制度規定，由會計室編制會計報告，送上級

機關查核。
 

   第 七 章 事務管理
 

第 42 條
 

本分局各課、室領用物品、領用人應填具領物 (料) 單，經各課、室主管

核章後送第六課核發。
 

第 43 條
 

各課、室需要所未預備之物品，應填具請購單經陳分局長核准後送第六課

購置，如屬大宗其金額在稽核限額 1/6  以上未滿 1/3  者由第六課請分



局指派監辦人員會同招商三家以上比價後採購，其餘悉依上級規定辦理。
 

第 44 條
 

本分局財產應由第六課設置經歷卡，詳登名稱、種類、數量分別指定專人

保管。
 

第 45 條
 

各課、室所借 (領) 用之財物， (含財產與非消耗品) 如因故障損壞，經

由各課、室主管認定確需整理者，應由各課室填具「請修單」送第六課招

商修理。
 

第 46 條
 

各課、室所借 (領) 用之財物，在其使用期限，應常注意保養，以延長使

用期限。
 

第 47 條
 

各課、室所借 (領) 用之財物，因已損壞無法繼續使用且無修理價值，已

達報廢年限者，應填具「財物減損單」洽第六課及會計室依規定程序辦理

報廢。
 

第 48 條
 

財物經管或使用人，遺失或損壞其財物時。除因災害或因不可抗力，經查

屬實者外，以責令賠償相同財物為原則其無相同財物可賠償時，應依政府

規定賠償之。
 

第 49 條
 

財物經管人交接或一般員工離職時，應將經管財物列冊交代，或照所借財

物單交還經管者，索回原借條，以明責任，如有短少或手續不全，除不發

給離職證明外，並追保責賠，其情節重大者依法辦理。
 

第 50 條
 

本分局辦公房屋及宿舍由第六課隨時派員勘查，如有重要修繕工程應依照

規定辦理。
 

第 51 條
 

本分局司機、技工、工友之選用、退職、解僱、 (開除) 、分配、管理、

考核、獎懲、保險，由第六課辦理，並與人事室取得密切聯繫。
 

第 52 條
 

本分局之車輛調派、修理及油料核撥、消耗等之稽核由第六課辦理。
 

   第 八 章 會議
 

第 53 條
 

本分局局務會議，以分局長、副分局長、秘書、課室正副主管及指定人員

組成之，此外以會議事項有關主辦人員得指定列席，會議規則另訂之。
 

第 54 條
 

本分局業務檢討會視需要，隨時召開之。
 

   第 九 章 附則



第 5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